
东明县卫健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检查项设定依据 检查项内容 检查项

1

对传染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山东省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》第四条  县
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医疗废物收集 、运送
、贮存、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。

医疗废物分类收集; 医疗废物处置

对传染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
》第二十二条  对医疗机构的传染病疫情报告 、疫情控制
措施、消毒隔离制度执行情况和医疗废物处置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，查处违法行为；

医疗废物交接运送、暂存及处置登记完
整;

医疗废物处置

对传染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
》第二十二条  2.对化妆品、消毒产品、生活饮用水、涉及
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及其他健康相关产品的卫生及其生产

经营活动进行卫生监督检查，查处违法行为；

索证情况:（抽查产品数,索证合格数）    消毒产品

对传染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  消毒产品应当

符合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和规定。
消毒产品卫生质量情况 ：（抽查数,符

合要求数）
消毒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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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医疗机构执业
行为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行政法规】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  申请医疗
机构执业登记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 (一)按照规定应当办
理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的，已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；

1．执业许可证管理符合要求： （一）医疗机构资质管理：

对医疗机构执业
行为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
》第二十二条  1.对医疗机构的执业资格 、执业范围及其医
务人员的执业资格、执业注册进行监督检查 ，规范医疗服

务行为，打击非法行医；

2．人员资格管理（未使用非卫生技术
人员）符合要求：

（一）医疗机构资质管理：

对医疗机构执业
行为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行政法规】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  县级以
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：  (二)对

医疗机构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指导；
3．医疗机构诊疗活动管理符合要求： （一）医疗机构资质管理：

对医疗机构执业
行为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三条  卫生行政部
门的工作人员依法对医疗机构处方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
时，应当出示证件；被检查的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，如
实反映情况，提供必要的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阻碍、隐瞒。

21．处方管理符合要求： （五）医疗文书管理：

对医疗机构执业
行为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  医疗机
构应当加强病历质量管理，建立并实施病历质量管理制

度，保障病历书写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、规范
。

22．病历管理符合要求： （五）医疗文书管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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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医疗机构执业
行为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宪法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第十四条  举
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医疗机构管理的规定办

理审批手续，并遵守医疗机构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30．中医机构管理是否符合要求：

（八）中医机构管理符合要
求：

3

对职业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宪法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（已修改）
》第六十二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部门
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律、法规、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
求，依据职责划分，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

管理机构或组织、管理人员符合相关要
求： 

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

对职业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第三条  用
人单位应当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，为劳动者提供符合法律
、法规、规章、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
和条件，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。第三十

四条 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下列职业卫生档案资料 ：  
(一)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 ；

职业卫生档案、健康监护档案符合相关
要求： 

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

对职业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八条  
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用人单位执行有关职业病防
治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情况进行监
督检查，重点监督检查下列内容：  (十二)依法应当监督检

查的其他情况。

工作场所布局符合相关要求： 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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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职业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宪法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（已修改）

》第二十二条  用人单位必须采用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
施，并为劳动者提供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。

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符合相关要
求： 

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

对职业病防治工
作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第一条  为
了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，强化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主
体责任，预防、控制职业病危害，保障劳动者健康和相关
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》等法律、行
政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第三十八条 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
当依法对用人单位执行有关职业病防治的法律 、法规、规
章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，重点监督检

查下列内容：  (十二)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。

配合卫生行政部门监督检查： 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

4

对医疗机构的监
管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
》第二十二条  1.对医疗机构的执业资格 、执业范围及其医
务人员的执业资格、执业注册进行监督检查 ，规范医疗服

务行为，打击非法行医；

医疗机构资质管理情况 对医疗机构的资质监管

对医疗机构的监
管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  医疗机构
应当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执业。卫生技术人员开展诊

疗活动应当依法取得执业资质 ,
医疗机构人员资质符合要求 对医疗机构人员资质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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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医疗机构的监
管

卫健局

【行政法规】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一条  卫
生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械使用行为加强监督
检查。实施监督检查时，可以进入医疗机构，查阅、复制

有关档案、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。

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疗器械使用是否符合
要求

对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疗器械
监管

对医疗机构的监
管

卫健局
【行政法规】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  医疗机
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 。

医疗机构医疗文书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对医疗机构医疗文书监管

5

对母婴保健（计
划生育技术服
务）工作的监督
检查

卫健局

【宪法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第三十一条  
医疗保健机构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 ，负责其职
责范围内的母婴保健工作，建立医疗保健工作规范，提高
医学技术水平，采取各种措施方便人民群众，做好母婴保

健服务工作。

机构按照批准的业务范围和服务项目执
业： 

（二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：

对母婴保健（计
划生育技术服
务）工作的监督
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
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 》第五条 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
部门履行以下职责：  (一)监管并组织、协调非医学需要的
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查处工作 ；  (四)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涉及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

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其他事项 。

设置禁止“两非”的警示标志： （二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：

对母婴保健（计
划生育技术服
务）工作的监督
检查

卫健局

【宪法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第三
十九条  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
要的胎儿性别鉴定；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

止妊娠。

建立禁止胎儿性别鉴定 、选择性别人工
终止妊娠的管理制度： 

（三）制度建立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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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消毒产品及生
产经营单位监管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  消毒产品的生
产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和规定，对生产的消毒产

品应当进行检验，不合格者不得出厂。
消毒产品生产企业资质符合要求。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资质

对消毒产品及生
产经营单位监管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  消毒产品应当

符合国家有关规范、标准和规定。
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、物料、仓

储等符合要求。
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

7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
五条 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应当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

。
1、卫生许可证完备有效且亮证经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生管理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条  
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组织从业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 ，从

业人员在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。

2、从业人员健康证齐全（从业人员
数：  人 健康证数：  人）；  

卫生管理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行政法规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六条  经营单
位应当负责所经营的公共场所的卫生管理 ，建立卫生责任
制度，对本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卫生知识的培训和考核工

作。

3、建立健全卫生制度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生管理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九
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卫生标准 、规范的要求对公
共场所的空气、微小气候、水质、采光、照明、噪声、顾
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，检测每年不得少于一次 ；检

测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 、规范要求的应当及时整改。

5、通风系统安装、使用合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生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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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
》第二十二条  3.对公共场所的卫生条件及其从业人员的健

康管理进行卫生监督检查，查处违法行为；
6、卫生监督档案齐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生管理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
》第二十二条  3.对公共场所的卫生条件及其从业人员的健

康管理进行卫生监督检查，查处违法行为；
③染烫发操作间（区）规范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发美容业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五条  美
容美发经营场所应当符合有关卫生规定和标准 ，具有相应
的卫生消毒设备和措施；从业人员必须经过卫生部门的健

康检查，持健康证明上岗。

①应有消毒设施，理发工具采用臭氧或
紫外线等消毒，理发用毛巾、围布要清

洁，物品分类存放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理发美容业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五条  美
容美发经营场所应当符合有关卫生规定和标准 ，具有相应
的卫生消毒设备和措施；从业人员必须经过卫生部门的健

康检查，持健康证明上岗。

②应配有皮肤传染病顾客专用的理发工
具，有明显标志，并存放在指定的专用

箱内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理发美容业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四
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
卫生安全，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 ，按照
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清洗、消毒、保洁。禁止重复使用一

次性用品用具。

③严格遵守一客一用一消制度，各类卫
生用品消毒记录齐全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发美容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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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八条  
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应当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：  (三)顾客

用品用具的清洗、消毒、更换及检测情况；
2、公共用品卫生要求： 住宿业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五
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建立卫生设施设备维护制度 ，定
期检查卫生设施设备，确保其正常运行，不得擅自拆除、
改造或者挪作他用。公共场所设置的卫生间 ，应当有单独

通风排气设施，保持清洁无异味。

3、浴室内及其卫生间应及时清扫 、消
毒，无积水、无异味；        

浴室业（公共浴室）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二
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应当符
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。游泳场（馆）和公共浴

室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。

4、应设有禁止性病和皮肤病的顾客就
浴的明显标志； 　  　　     

浴室业（公共浴室）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山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》第二十一条  

禁止吸烟的场所应当设有明显的禁烟标志 。

1、场所设有明显的禁烟标志，室内设
有机械排风装置且室内通风换气良好 ，

空气清洁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音乐厅

对公共场所卫生
的监督检查

卫健局

【部门规章】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二
条  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应当符
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。游泳场（馆）和公共浴

室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 。

1、应设有性病、皮肤病禁游标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游泳池


